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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1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影视剧投资收益权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吉翔影坊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拟继续推进现实主义题材年代电视剧《老中医》播映权在电视台、

互联网视频平台等渠道转让事宜的筹划，受让方将不仅限于北京中联华盟文

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并可能调整播映权发行策略，由公司独立发行首轮、

二轮等播映权，若发行策略调整为由公司进行独立发行，预计电视台首轮播

映权及互联网版权价格合计不低于 800万/集。 

 2、根据《老中医》制片成本初步测算，预计公司取得发行收益（包括电视

台和互联网）为 2.0至 2.5亿元。目前该剧正在发行中，该剧最终发行收益

以正式合同约定价格与集数为准。 

 

一、进展概况 

1、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翔股份”或“公司”）2018

年 6月 23日发布《关于转让影视剧投资收益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

霍尔果斯吉翔影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翔影坊”）筹划对其作为制

片方投资摄制的现实主义题材年代电视剧《老中医》（以下简称“该剧”）播映权

进行转让，受让方为北京中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阿里影业）（以下简

称“中联华盟”），受让价格不低于 800 万/集，该剧共 60 集（暂定），即交易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4.8 亿元整（大写：人民币肆亿捌仟万元整）。 

2、2018年 7月 10日，吉翔影坊告知公司，由于《老中医》已被广电总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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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8-2022 年百部重点电视剧剧集”，电视台与互联网视频平台购买意向增

加，发行状况优于初期预判，基于公司利益最大化考虑，将进一步扩大沟通受让

方谈判范围，并可能调整播映权发行策略，由公司独立发行首轮、二轮等播映权。

吉翔影坊将继续推进《老中医》项目在电视台、互联网视频平台等渠道播出的发

行工作，受让方将不仅限于中联华盟。若发行策略调整为由公司进行独立发行，

预计电视台首轮播映权及互联网版权价格合计不低于 800 万/集。电视台二轮售

价将以 40万元/集作为基础考量，预计吉翔影坊的本次销售策略的调整预期能够

为上市公司增厚利润约 2400万元。 

 

二、电视剧概况 

电视剧名称：《老中医》（暂定，最终以发行许可证为准） 

导演：毛卫宁 

编剧：高满堂、李洲 

主演：陈宝国、冯远征、许晴、陈月末 

集数：60集（暂定，最终以发行许可证为准） 

预计播出时间：2019年第一季度 

预计确认收入时间：2018年第四季度 

项目简介：电视剧《老中医》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年代大剧，被广电总局列

为“2018-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剧集”。该剧于 2017年 8月 28日在上海开机，

于 2017 年 12月 25 日杀青，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电视剧《老中医》是公司 2018 年重点推进的主投主控电视剧项目，目前正

在后期制作中，预计该剧发行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

重大影响。根据《老中医》不低于 800 万/集的受让价格及该剧制片成本初步测

算，预计公司取得发行收益（包括电视台和互联网）为 2.0至 2.5亿元。目前该

剧正在发行中，该剧最终发行收益以正式合同约定的价格和集数为准。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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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仍在后期制作阶段，存在实际制作完成、获得发行许可时间与预期不一

致，进而影响发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7 日 


